
附件：1、《宜昌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广告备案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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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6、《宜昌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专业增设审核表》
      7、《宜昌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变更审核表》
8、《宜昌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教师备案名册》











附件1    宜昌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广告备案表
	单位名称
	
	广告编号
	

	单位负责人
	
	联系人
	
	电  话
	

	广告载体
	□报纸 □电台 □电视台
□网站  □宣传单
	广告单位
	

	广告期限
	年  月  日----     年  月  日
	广告范围
	

	广 告 内 容 说 明














	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意见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1、此表一式三份，承接广告单位、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及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各一份；2、广告文本、图片等具体内容附后一同上报。


附件2   宜昌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开班情况备案表
填报单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	培训职业
	
	级别
	
	培训天数
	

	培训形式
	□班次集中培训       □滚动招生培训
	培训学时
	

	培训地点
	授课地点：              实训地点：

	培训收费
	      元/人
	培训时间
	□周末 □白天为主  □晚上为主

	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理论教学安排

	开设课程
	学时
	教材
	教师姓名及上岗证编号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技能培训安排

	培训项目
	学时
	场地及主要设备
	教师姓名及上岗证编号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市职业技能
鉴定指导中心
意  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说明：1、此表一式两份，填报单位、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各存一份；2、此表每年度上报备案一次，有变动需重新上报备案；3、上报此表时应同时附上培训内容安排表及使用教材的封面、目录复印件；4、每次办理学员注册和结业手续时请携带此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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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册批次号：
宜昌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学员注册、结业及鉴定考试登记名册
填表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册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结业证办理时间：
	学员编号
	姓  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
	培训职业
	培训级别
	入学时间
	学时
	结业证编号
	鉴定时间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1、本表一式两份，培训机构和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各一份。2、此表分两次填报，即学员注册时先填报前8栏，最后两栏在办理结业证、进行鉴定申报前填报。3、表头的“注册批次号”、“注册时间”及“结业证办理时间”由鉴定中心填写。
附件4
宜昌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学员登记注册表
培训机构（章）：         培训职业（工种）：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照片

	政治面貌
	
	文化程度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	现从事职业（工种）
	
	

	社保卡号
	
	现持资格证书等级
	
	

	工作单位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	

	家庭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
	户口所在地
	
	邮    箱
	

	工作
简历
	







	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考试成绩
	理论知识成绩
	操作技能成绩
	技能鉴定等级

	
	
	
	

	培训日期
	
	证书号码
	




附件5   宜昌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管理人员及教师备案表
培训机构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日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

（照片）


	学历
	
	职称
	
	职业资格
	
	

	任教专业
	
	从教年限
	
	

	任教课程
	
	移动电话
	

	身份证号
	
	上岗证号
	

	工作性质
	□校长   □专职教务管理人员   □专职教师    □兼职教师

	兼职教师工作单位
	

	个
人
简
历
	




	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意见
	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1、此表一式两份，培训机构与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各一份；2、各类证书、劳动合同（或聘用协议）原件、复印件必须同时上报，验明后返还原件。


附件6   宜昌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专业增设审核表
培训机构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	增设专业名称
	
	培训级别
	

	专业教学地点
	理论教学点：           技能培训点：

	专业
师资
情况
	姓 名
	学 历
	职 称
	职业资格
	从教年限
	专兼职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专业
场地
设施
情况
	培训场所名称
	面 积
	主要作用
	自有或租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培训设备名称
	数 量
	培训设备名称
	数 量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评估
专家
组意见
	





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意见
	





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	市人
力资
源和
社会
保障
局意
见
	



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此表一式三份，培训机构、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、市人社局职建科各存一份。




附件7   宜昌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变更事项审核表
培训机构（	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年  月   日
	机构名称
	

	现办学地址
	

	现法人代表
	
	联系电话
	
	手机
	

	变更事项

	申请变更项目
	□校名  □法人代表  □办学地址  □其他

	变更后校名
	

	变更后法人代表
	

	变更后办学地址
	
	邮编
	

	变更后联系电话
	
	手机
	

	变更后其他事项
	

	变 更 理 由



	其他附件

	序号
	资料名称或标题
	序号
	资料名称或标题

	1
	
	6
	

	2
	
	7
	

	3
	
	8
	

	4
	
	9
	

	5
	
	10
	

	专家
评估
组意
见
	
[bookmark: _GoBack]








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市职
业技
能鉴定指导中心意见
	







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	市人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意见
	







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说明：1、在变更事项中，每变更一项，请在相应事项前的“□”中打“√”。
2、 在其它附件中，填入附件的名称及序号，将变更事项的相关资料按附件序号附在本表后。3、此表一式三份。




附件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宜昌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教师备案名册
培训机构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
	序号
	姓名
	任教专业
	任教课程
	专兼职
	性别
	学历
	职称
	职业资格
	教龄
	上岗证号

	 
	 
	 
	 
	 
	
	 
	 
	 
	 
	 

	 
	 
	 
	 
	 
	 
	 
	
	 
	 
	 

	 
	 
	 
	 
	 
	 
	 
	
	 
	 
	 

	 
	 
	 
	 
	 
	 
	 
	 
	 
	 
	 

	 
	 
	 
	 
	 
	 
	 
	
	 
	 
	 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1、此表一式两份，培训机构与市职业鉴定指导中心各一份；2、教师人员发生变动时，此表重新上报。

